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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9月2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8）、《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89）。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禾

实业，证券代码：002597）自2014年9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14金禾债"，债券代码"112210"）正常交易。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并

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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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9月2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8）、《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89）。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禾

实业，证券代码：002597）自2014年9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14金禾债"，债券代码"112210"）正常交易。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刊登相关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9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 �公告编号： 2014-50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7月15日，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大股东阳光凯迪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凯迪")通知，阳光凯迪拟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 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称：凯迪电力，股票代码：000939）自2014年7月

16日开市起停牌，（详见2014年7月16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4-32号）和2014年7

月23日披露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2014-35号））。

后经公司与阳光凯迪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

券（股票简称：凯迪电力，股票代码：000939）分别于2014年7月30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8月

13日、2014年8月2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详见2014年7月30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8月13日、

2014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4-37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

进展公告》（2014-38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4-43号）、《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4-44号）。 2014年8月27日，因前期承诺的复牌时间即将届满，但重大

资产重组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于当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将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4-45）， 承诺最晚将在 2014�年10月28日前按照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目前资产重组各项相关工作正积极推进，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

有关议案。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凯迪电力，股票

代码：000939）将于2014年9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因本事项不涉及公司债还本付息，故本公

司"11凯迪债"（代码：112048）不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10日

（上接B45版）

截至2014月6月30日，资产总额190,495.03万元人民币，净资产23,484.63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127,698.93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158,892.84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8,117.56万元人民币。

3、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3月20日

注册地点：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路以东、龙潭水渠以北

法定代表人：蔡华雄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2014月6月30日，资产总额165,178.8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74,392.92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65,023.09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67,731.41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23,054.51万元人民币。

4、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6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小微工业园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蔡华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2014月6月30日，资产总额26,123.16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9,734.07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6,089.61万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合计6,389.09万元人民币，非流动负债0元人民币。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南昌欧菲光、南昌光电、南昌光显和南昌显示的唯一股东，持股比例均

为100%。

（三）增资金额来源和出资方式

本次拟增资金额为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 持股比例

南昌欧菲光

70,000 100% 75,000 100%

南昌光电

30,000 100% 75,000 100%

南昌光显

70,000 100% 85,000 100%

南昌显示

20,000 100% 40,000 100%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三、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因本次增资是增加各个子公司的运营资金，故不存在增资风险。

（二）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各个子公司增加运营资金,有利于公司后续拓展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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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59

号文件核准，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45.2万股，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4】000321号验

资报告。

截至2014年08月26日止，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2,001,003,840.0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1,108,

452.0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9,895,387.97元。

二、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25,

00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期限为6个月， 自2014年2月18日至2014年8月18日

止。2014年8月18日，公司已经将25,000万元资金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使

用90,989.54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到具体办理转账手续时将其产生的利息一并

转出），补充期限为12个月，自2014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止，可节省财务费用约5,760万元，到期前将及

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此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在此期间内，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公司负

责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自查，公司过去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做好

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

董事会通知于2014年8月30日以邮件形式发出，董事会于2014年9月5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6

名，参会董事6名，并作出投票表决，投票结果6票通过本议案。

四、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就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

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

2014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止，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就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审批程序合规有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

度和资金安排，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工

程进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就上述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已经欧菲光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 欧菲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欧菲光最近12个月亦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欧菲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有关规定，广发证券同意欧菲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计划。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广发证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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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于2014年9月26日下午14:30召开公司2014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深交所”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26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15:00至2014年9月26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于2014年9月22日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相关人员。

7．现场会议的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选举蔡荣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选举蔡高校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选举黄丽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选举郭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选举唐根初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选举胡殿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选举王红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选举郭晋龙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选举曾燮榕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2�选举尹爱珍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审议《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4、审议《关于使用前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6、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 1、议案 2�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

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第 6�项、第 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除第 6�项、第 7�项以外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对于

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相关证券媒体上刊登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登记时间：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30），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证券部。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56

2.投票简称：欧菲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9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欧菲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方案序号，每一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对于选举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如议案 1�为选举非独立董事，1.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1.02�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①《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 1、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1.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1

选举蔡荣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

1.1.2

选举蔡高校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1.1.3

选举黄丽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1.1.4

选举郭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1.1.5

选举唐根初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1.1.6

选举胡殿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1.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1

选举王红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

1.2.2

选举郭晋龙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1.2.3

选举曾燮榕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2.1

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01

2.2

选举尹爱珍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02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拥有的表决票

总数具体如下：

议案 1.1�选举非独立董事 4�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4；

议案 1.2�选举独立董事 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议案 2�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2�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2。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票总数

②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议案

表 2、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3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4.0

4

《关于使用前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0

5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6.0

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7.0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0

8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数量

1

股

2

股

3

股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股东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9月26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深交所提供服务密码、数字证书两种身份认证方式，两种方式一经申领均可重复使用，长期有效。 分别

如下：

（1）服务密码（免费申领）

①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密码服务” 专区，点击“申请密码” 。

②录入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等信息并设定服务密码。

③检验通过后，系统提示密码设置成功并分配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号。

④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交易系统长期挂牌“密码服务” 证券（证券代码为369999），供激活密码委托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如忘

记服务密码或怀疑被盗，可挂失服务密码再重新申请。挂失步骤与激活步骤相同，只是买入价格变为2元，买

入数量为大于1的整数。

（2）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欧菲光2014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栏目，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或“CA证书登录” 。

（3）通过身份认证后，进入会议网页，点击“投票表决”栏目。

（4）填写表决意见，对每一个议案，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对累积投票议案填写选举票数。

（5）完成投票选择后，可预览投票结果（此时可修改），确认投票后点击“发送投票结果” 按钮，完成网

络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会议联系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证券部。 （518106)

3、会议联系电话：0755-27555331

4、会议联系传真：0755-27545688

5、联系人：程晓黎 周亮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4年9月26日召开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

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证件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代理人

(

签名或盖章

)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票数

1.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1.1

选举蔡荣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

选举蔡高校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

选举黄丽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

选举郭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

选举唐根初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

选举胡殿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2.1

选举王红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

选举郭晋龙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

选举曾燮榕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票数

2.1

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2

选举尹爱珍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3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4

《关于使用前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7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结束。

2、议案 1、议案 2�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具体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时，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4，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

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

（2）选举独立董事时，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配，

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

（3）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2，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

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3、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议案实行普通投票制，请股东在选定项目下打“√” 。

4、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签字方为有效。

5、如果不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 �公告编号：2014-087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代表人选进行推荐

和选举，会议由罗勇辉主持，26名职工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选举罗勇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5日

附件：

罗勇辉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生，本科学历，1995年毕业于汕头大学；2005年9月起至今供职于深圳欧

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先后担任公司采购部、总经办副总经理，2014年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稽查部副总

经理。

2014年 9月 1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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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７０

，

０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

，

０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

４

企业债券

２６６

，

３７５

，

０６４．３８ １０５．１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１４０

，

３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３９

７

可转债

４０

，

６０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０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１７

，

３６５

，

４６４．３８ ２０４．１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２００００Ａ １２

光大永明次级债务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３

２ １０１４６０００１ １４

闽电信

ＭＴＮ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８

３ １２４２７４ １３

徽南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３

４ １２８２２４８ １２

盈德

ＭＴＮ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５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５ １１８２３０５ １１

阜新矿

ＭＴＮ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４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５

注：因“

１２

光大永明次级债”暂无市场代码，上表中债券代码“

１２００００Ａ

”为系统虚拟代码。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

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６２

，

６０５．４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４０８

，

２７０．６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１

，

４３８

，

８３２．１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７

，

１９８．７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３０

，

２４７．０８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６

，

０４７

，

１５４．０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１０

，

６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１

２ １１００２４

隧道转债

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１

３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４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４

，

５４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９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３３６９

今世缘

１６

，

９３０．００ ０．０１

新股网上申购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师审计。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４．６６％ ０．２３％ ２．７２％ ０．０７％ １．９４％ ０．１６％

２０１４

年度上半年

３．３３％ ０．２４％ ４．０５％ ０．０８％ －０．７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３

年度

－０．２６％ ０．２５％ －３．６２％ ０．０９％ ３．３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４．２４％ ０．２０％ ２．１６％ ０．０７％ １２．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０％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１１％ －２．７１％ ０．１７％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交银施罗德信用添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

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上市费用；

８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９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６％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场外申购提供两种申购费用的支付模式。投资者可以选择前端收费模式，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

用；也可以选择后端收费模式，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应的申购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场外申

购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不能转托管至场内进行上市交易。

本基金的场内申购只能选择前端收费模式支付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

项费用。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场内、场外前端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申购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５％

２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场外后端申购费率

持有期限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１．０％

１

年—

３

年（含）

０．６％

３

年—

５

年（含）

０．４％

５

年以上

０

上表中的“年”指的是

３６５

个自然日。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申购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

具体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

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

中国证监会备案。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前端基金份额特定申购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３２％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１８％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１０％

２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０６％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总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总金额

－

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费用

＝

申购总金额

－

净申购金额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申购费用

＝

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场内申购的有效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申购资金返还至投资人。场内申购对应返还申购金额

＝

申

购总金额

－

实际净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其中实际净申购金额

＝

取整数位后确认的申购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申购本基金（非网上交易），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如果其选

择前端收费方式，申购费率为

０．８％

，如果该投资者是场外申购，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净申购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８％

）

＝９９

，

２０６．３５

元

申购费用

＝１００

，

０００－９９

，

２０６．３５＝７９３．６５

元

申购份额

＝９９

，

２０６．３５／１．０４０＝９５

，

３９０．７２

份

如果该投资者是场内申购，申购份额为

９５

，

３９０

份，则：

实际净申购金额

＝９５

，

３９０×１．０４０＝９９

，

２０５．６０

对应返还申购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９９

，

２０５．６０－７９３．６５＝０．７５

元

即：投资者投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申购本基金前端份额，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如是场外申购，则可

得到

９５

，

３９０．７２

份基金份额，如是场内申购，则可得

９５

，

３９０

份基金份额，同时被返还

０．７５

元申购资金。

后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总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投资者提出赎回时，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场外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

费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４０＝９６

，

１５３．８５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场外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则可得到

９６

，

１５３．８５

份基

金份额，但其在赎回时需根据其持有时间按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交纳后端申购费用。

（

３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场外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含）

０．１％

１

年—

２

年（含）

０．０５％

２

年以上

０

场内前端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本基金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１％

，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上表中的“年”指的是

３６５

个自然日。

其中， 通过场外认购或场外申购获得的基金份额场外赎回时其持有期限以基金份额实际持有期限为准；通

过场内认购、场内申购以及场内买入获得基金份额被转托管至场外并赎回的，其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该基金份

额转托管至场外之日起开始计算。

（

４

）赎回金额的计算

投资者认购及选择前端方式申购的基金份额，其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例三：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前端申购持有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１％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１％＝１０１．６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１０１．６０＝１０１

，

４９８．４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

为

１０１

，

４９８．４０

元。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例四： 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申购持有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是

１．０％

， 赎回费率为

０．１％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１０１

，

６００

元

后端申购费用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０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０１

，

６００×０．１％＝１０１．６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０１

，

６００－１

，

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１００

，

４８８．４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１％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

投资者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是

１．０％

，申购时的基金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１００

，

４８８．４０

元。

（

５

）网上直销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等业务。本公司暂不开展网上直销本基金后端基金份额的申购业务，通过转托管转入网上直销账户的

本基金后端基金份额只能办理赎回业务。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公司网站列示的网上直

销交易平台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表或相关公告。

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前端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单笔定

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不受网上直销日常申购的最低金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赎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

管理人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

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

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

８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在不提高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适用的费率的前提下，可由基金管

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设立新的基金份额级别，增加新的收费方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及时

公告，但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

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

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

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

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更新了“重要提示”中相关内容。

（二）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相关内容。

（五）更新了“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相关内容。

（六）更新了“十一、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七）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中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八）更新了“二十二、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中相关内容。

（九）更新了“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九月十日


